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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645328.htm 摘要：基坑坍塌原因

复杂，涉及地质及勘察、支护设计、施工技术和管理、基坑

周边环境等。本文分析近三年来发生的重大基坑坍塌事故，

提出防范事故建议。 关键词：基坑坍塌 1概述 近三年建设部

备案的重大施工坍塌事故中，基坑坍塌约占坍塌事故总数

的50%。塌方事故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对施

工坍塌的专项治理是近年来建筑安全工作的重点之一。 基坑

坍塌，可大致分为两类: （1）基坑边坡土体承载力不足；基

坑底土因卸载而隆起，造成基坑或边坡土体滑动；地表及地

下水渗流作用，造成的涌砂、涌泥、涌水等而导致边坡失稳

，基坑坍塌。 （2）支护结构的强度、刚度或者稳定性不足

，引起支护结构破坏，导致边坡失稳，基坑坍塌。 把安全工

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导致基坑坍塌的原因可归结为技术和管

理两个层面，本文分析基坑坍塌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提

出防范建议。 2基坑坍塌事故概况 2.1发生事故的企业，无施

工资质和无施工许可证者占企业总数的近50％，10%左右的企

业属三级或者三级以下施工资质。 2.2坍塌事故中，工业与民

用建筑约占54%，道路、排水管线沟槽约占38%，桥涵、隧道

的约占8％。 2.3放坡不合理或支护失效引发的事故约占74%，

其中无基坑支护设计导致的事故约占60％。 2.4未编制施工组

织设计引发的事故约占56％，施工组织设计不合理导致的事

故约占19％，不严格按规范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导致的事故

约占25％。 2.5发生坍塌的基坑（或边坡）深度从1.9米～22米



，发生在1.9米～10米的事故约占78％，10米～20米的约占17

％，20米以上约占5％。 3基坑坍塌事故分析 3.1地质勘察报告

不满足支护设计要求 地质勘察报告往往忽视基坑边坡支护设

计所需的土体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不注重对周边土体的勘察

、分析，这使得支护结构设计与实际支护需求不符。某办公

楼基坑设计深度6米，仅对建筑物范围内的土体 进行了勘察

，而基坑边坡淤泥质土层的相关指标，凭“经验”给出。因

提供的边坡土体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与事故后的勘察值严重不

符，导致据此设计、施工的支护体系（4排搅拌桩）滑移、倾

斜，造成基坑坍塌。 3.2无基坑支护结构设计 基坑支护设计是

基坑开挖安全的基本保证，应由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支护

专项设计。陕西省宝鸡市一大厦基坑，深8.8米，竟无基坑支

护设计，施工中也未按规范要求放坡，导致基坑坍塌。 3.3支

护结构设计存在缺陷 由于基坑现场的地质条件错综复杂，设

计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支护结构设计。支护结构设

计存在的缺陷，势必形成安全隐患，有的坍塌事故就是支护

结构设计不合理所致。海口市某宾馆深基坑，地质条件复杂

，采用的喷锚支护方案缺乏技术论证和针对性，当开挖到基

坑底部时，基坑壁土体大范围坍塌。武汉市某基坑一人工挖

孔护坡桩工程，地面以下6米左右有淤泥层。桩井设计深

度13.5米，当挖至6米深时，尚未完工的相邻桩井突然塌陷，

两桩井贯通，淤泥突然涌入该桩井，正在井下作业的1人被掩

埋。 3.4放坡不当 基坑开挖前应根据地质和基坑周边环境情况

，确定基坑边坡高宽比，计算边坡的稳定性。某营业楼基坑

深16米，坑壁为杂填土和淤泥质粘土，采用1：1放坡加土钉

墙的支护的措施，由于基坑边坡高宽比过大，开挖至约10米



深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土钉墙施工，基坑突然坍塌。 3.5排

、降、截、止水方法不当水患控制是基坑施工的重点，应采

取合理、有效的控水方案。 对控水方案的实施必须进行监测

，并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应急措施。济南市两座商厦均

因降水措施不当，造成基坑开挖时地面局部塌陷，支护结构

和周围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6无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

组织设计是施工的依据，施工方应根据工程地质及水文条件

、现场环境等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经勘察、设计、监理方和

相关部门审查后，方可施工。无施工组织设计，必然造成现

场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兰州市一住宅楼人工挖孔桩工程，

无施工组织设计，无有效的安全及技术措施，现场违章指挥

，导致桩井坍塌，3名作业人员窒息死亡。 3.7基坑开挖方案

不合理 有的事故是由于基坑开挖方案不合理所致，如挖土进

度过快，开挖分层过大，超深开挖；护坡桩成桩后即开挖土

方；基坑挖到设计标高后未及时封底，暴露时间过长等。济

南市某商厦基坑超深开挖，每次挖深达6米，且进度过快，土

钉墙支护未与挖土同步，造成基坑局部坍塌。 3.8不按施工组

织设计施工 黑龙江公路部门一办公楼基坑，不按施工组织设

计施工，导致基坑坍塌，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南昌某广

场综合楼工程，施工方擅自将C20混凝土挖孔桩护壁改成竹篾

护壁，导致坍塌。 3.9对意外情况处理不当 土方开挖过程中遇

障碍物、管道等时，不及时报告，而是以侥幸心理继续施工

。贵州某道路改造工程，开挖时遇一毛石混凝土结构化粪池

，在未报告业主、设计和监理方的情况下，施工方擅自进行

爆破，并在化粪池侧墙底部开洞排污，导致化粪池侧墙坍塌

。 3.10忽视周边环境、建筑物等对基坑的影响 基坑开挖前应



了解基坑周边环境、建筑物、地表水排泄、地下管线分布、

道路、车辆行人等情况，并且采取相应措施。 3.10.1忽视导致

土体应力增加的因素 基坑边上的堆土和机具以及动荷载，雨

水施工用水渗透等因素，使土体自重和土体剪应力增加。许

昌市某市政沟槽平均深度3.5米，槽身的一侧有一与其平行

的2.2米深、带盖引水渠。施工时渠内积满生活废水，开挖的

土体和准备打支撑用的材料堆放在水渠盖板上。当挖至2.7米

深时，由于渠内水面高于沟槽，水不断向开挖面渗透，加之

水渠盖板上堆土和材料荷载的作用，水渠和堆土突然向沟槽

一方坍塌。 3.10.2无视与基槽相邻的建筑物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规定，新建建筑物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建筑

物基础，或两基础之间的净距应该大于两基础高差的1～2倍

，否则要采取分段施工做护坡桩、地下连续墙或加固原有基

础等措施，确保原有基础安全。乌鲁木齐某大厦因基坑施工

迁移的排水管沟，深2.8米，其侧壁距已有的民房仅0.8米。因

管线沟槽无任何支护措施，距民房过近，开挖深度超过民房

基础底标高，民房地基受到严重扰动，造成民房及沟槽坍塌

。 3.11未对基坑开挖实施监控 对基坑开挖过程中的监控是通

过布置观测点，监测基坑边坡土体的水平和垂直位移、水渗

透影响、支护结构应力和变形等，以便及时预防和控制事故

。重庆某小区工程，对高度近20米的基坑边坡不做监控，由

于未能及时掌握土体变形情况，对基坑的突然坍塌毫无防备

。 3.12施工质量达不到设计要求 护坡桩缩颈、断桩，锚杆或

土钉达不到设计长度，倾角与原设计符，灌浆质量差等，使

支护结构承载力和对土体的支护达不到设计要求，形成事故

隐患。 3.13管理及技术人员缺乏专业常识 有的管理及技术人



员缺乏专业常识，把围墙当挡土墙使用。新疆某大厦基坑开

挖时，施工方将围墙当挡土墙使用，导致44人被倒塌的围墙

压埋，造成19人死亡，25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青海某给

水管沟工程开挖深度仅1.9米，施工时工人将沟壁底脚掏空，

并将土堆积在沟壁顶部，导致管沟南侧24米长的沟壁坍塌，3

人身亡。 4防范基坑坍塌建议 4.1严格贯彻、执行《建筑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规程的

规定，从源头上、施工过程中全面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

。 4.2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和基坑开挖施工组织设计，除正常的

审查外，还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专家委员会和技术

咨询机构审查通过,方可作为施工依据。 4.3重视基坑监测，消

除安全隐患 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建筑边坡工程

技术规范》要求对基坑实施监测，掌握基坑边坡土体及已有

建筑物的水平和垂直位移、水渗透影响、支护结构的变形和

应力等情况。一旦监测值接近规范容许值和所测指标突变时

，应及时向业主、监理、设计方报告，并根据监测情况及时

调整支护结构和施工方案。 4.4改善技术交底工作 必须重视和

改善安全和技术交底工作，落实逐级、逐项安全和技术交底

制度。交底时应在施工组织设计基础上作技术细化，强调安

全注意事项；用通俗的语言，使作业人员理解、掌握，并按

照安全和技术要求作业。 4.5加强施工监管 基坑开挖过程中，

必须有技术人员现场指挥和监理方的监管。施工和监理方要

把监督重点放在事故多发的环节，尤其是基坑支护结构施工

基坑放坡排水降水开挖土体的堆放等方面。4.6防范次生事故

造成的伤害 事故发生后，因次生事故、抢险措施或防护不当

，造成更多伤亡的现象也较为突出，这暴露出施工现场管理



和技术人员对事故的发展和危害，缺乏科学的判断；现场事

故救援水平低及救援装备欠缺。基坑施工前，应作次生事故

分析预测，施工现场应按应急预案，配备经培训合格的急救

人员和急救器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